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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镑英逮傷 
轟疝串窮但居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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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、舞紙印苜
轉鈔擊人 
連及。表 

口抵［銀示

此，一，他 
間:柒1們 
，.四 必
華萬淀 
「僅:木」；乘:

触:美，一將一已）一一

的神喉喉渡蜜籃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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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年
皇
詩
打
獵
執
照
「 

只
須
通
過
安
金
測
驗
 

(
域
多
利
訊
)
卑
詩
省
之
居
民
，
於
今 

年
開 

38，
若
要
取
得
打
獵
執
照
者
，
欠
需
參 

加
通
誤
安
全
測■

可
，
而
無
需
再
被
硬
性L

 

規
定
鞋
二
十
小3
之
打
獵
訓
練
之
課
程
。 

=

(
二
工
胴)
本
出
蘇
聯
自
堂
於
新
年
舉
行 

除
夕
舞
曾
，
當
次
日
淸
反
般
後
五
十
名
貧
客 

離
去
後
兩
小
時
，
即
發
生
定
時
蜘
輝
爆
炸M

•
,
;
 

件
。•

W

 
余
 

雪
師
朿
福
金
甫
街
六
佰 

慢
 
噌
 
飽
蘇
加
大
會
堂
之
二
号
屋
 

聯
 
汐
 
頂
做
人
暗
若
炸
那
，
於
淸
敲

V

 
舞
 
三
导

AI:L
那
乍
，- 

i

彳
力 .
m
2
3
6
4
4
4
|
1

工 
扌 

會
 
衿

，r-8
IIC
S
 

*
 

一
導
羅
伯
煥
稱
，
他
們
從
未
意
圖
使
訓
練
課
程 

.吿

"
據
警
方
渡
言
指
？

他

鼻

紐
 
們
在
廢
城   

"P
灌
現
二
疋
時
川 

滑

餘
 
麻
乎
顯
然
爲
定
時
『
爆
之 

乍

血
 

據
«
加
聯

iltt 會
主
席
派 

傷
 
里
活
逹
表
示

‘澈
會
會
员
及 

谭

人
 
賓
客
約
須
舍
人
參
"
除
夕

卑
詩
省
漁
業
及
野
外
生
物
分
會
物
理
指

或
爲
伽
迫
性
的
課
程
，
但
安
全
測K

UII 爲
必

要
之
環

打
獵
安
全
測
驗
範
關
將8
•拈
有
槍
枝
使 

用
基
本
安
全
，
及
遇
林
內
基
本
認
識
及
求
生 

法

此
項
考
試
報
名
資
格
爲
居
住
卑
詩
省
十 

四
至
十
八
歳
之
青
年
，
而
以
往
從
禾
持
有
打 

獵
杖
照
首 
其
它
省
份
及
國
外
人
土
則
不
要 

求
經
過
考
越
。

已
有
舊
執
照
首
，
可
持
舊
照
攸
換
新
執
' 

照
，
遺
失
執
照
者
則
需
具
書
而
證

lljj 
可
領 

改
新
照
・

「

考
題
糸
着
重
選
擇
題
，
基
本
筆
試
範
圍 

將
會
中
該
加
倍
編
列
小
册
供
應
試
者
參
考
。 

商
會
擬
在
雲
商
業
區
 

舉
辦
全
年
免
費
巴
士
， 

(
雪
訊
)
雲
市
城
中
隔
商
會
正
考
慮
請 

求
市
政
府
尤
許
免
資
巴
士
終
年
開
駛
於
城
中 

商
業
鬧
區
。

商
業E
席
費
本
克
宣
稱
，
該
凝
議
將
於 

元
月
份
商
會
及
、二
月
商
業
弟
會
痔
提
出
討
論 

，
如
市
府
願
意
與
福
配
各.負
狙
二
分
之.
，費 
一

舞
會
，
但
大
多
數
人
於
清
晨
一
時
離
去
，
至 

一"   

Ik,f 己
全
部
離
場
。

;..
  匪
徒
兩
名
光
顧
殮
舘
 

，(
云
济
)
雲
坤
一
白k
滙
街
西
三
二
六
一 

號
山
沙
柏
地
施
餐
館"
新
年
元
月
- 
日
淸
疾 

0
叱
五
分
，
遭
兩
名
匪
極
掠
留
。

「
治
兩
服
徒
一
名
持
左
始
槍
，
另
一4 
持 

小
刀
， <
 得
現
款
一
百
八
拾
四
元
後
逃
逸.， 

但
在
門
外
遺
下
拾
多
元
。

一
名
匪
徒
約
廿
麻
， 

•££尺
八
寸
高
，
一 

百
卅
磅
重
一
以
尼
泄
巾
幌
而
，
並
帶
手
套
， 

另
「
匪
徒
約
拾
七
歲
，
五
尺
四
寸
高
，
一
百 

什
伍
铢
，
則
以
儒
絲
袜
会
頭
，
並
惨 

0: 鼻 

.及
嘴
。：
；1
.
二
：
」

^
 詩
保
守
黨
領
聲
稱
 

能
擊
敗
執
政
社
信
黨
' 

(
雲
訊
)
卑
詩
省 
«;假
保
守
黨
新
領
袖 

華
倫
昨
日
宣
稱
，
他
希
望

UB
協
助
多
利
斯
像 

'«:'過
去
在
亞■
省
協
物
洛   

(H.
撃
敗
社
會
信
託
黙 

領
導
之
政
府
一
樣
廊
移
成
功
。 

一
，；
華
倫
現
年
卅
一j

城
、
爲
雲
市

CR 
師
，
自 

卡
一
城
遷
來
雲
埠
滿
年
多
，
過
去
在
卡
城
時
曾 

協
肋
洛
电
於
丁
九
六.
七
年
進
人
亞
省
繕
會
， 

並
隨
後
能
而
協
肋
洛
里
，
在
件
省
選
舉
中
撃 

、敗
信
託
黨
成
爲
所
省
省
長
。
， 

二
華
倫
装
現
的
活
力
及
外
表
均
遠
較
他 

-K 

際
年
齡 8
@
"
他
已
成
爲
卑
詩
省
通
步
保
守 

戦
之
中
豎
犷
子
，.幷
已
獲
得
廣
太

Mf
年
之
擁 

二
北
雲
居
民
責
消
防
隊
 

一"
卷
經
其
住
宅
之
前
 

:
:
G
北
雲
高
述
訊)
現
住
北
雲
砂
華
西
第 

十
五
街
一 
千
五
百
，
十
八
號
之
居
民
古
沙
克 

，.寫
信
向
此
間
議
會
前
誠

11')
，
由
於
新
我
立 

於
諾
門
區
的
消
防
隊
經
其
住
宅
之
前
來
往
， 

便
他
大
受
时
擾
，
無
法
中
受
聖
誕
快
樂
。 

"
昔
沙
克
俗
，
他
瞒
入
候
屋b
久
，B

ljlf 

不
知
瑟a
屋
爲
消
防
隊
必
經
之
途
。

一 
議
會
經
北
雲
高
華   

Th1,
長
解4
  

::1
後
，
即 

一
駁
囘
古
沙
克
之
訴
願
，
因
該
區
早
經
政
府
副 

入
公
共
使
用 

H6
帶
，
消
防
隊
所
經
出
人
道
路

2・<?

用
，
商
會
將
，願
源
整
年
急
期
負
担
。
:
:
△

聖
誕
節
況
費
巴
七
曾
在
市
巾
區
行
駄K

 

週
，4.
天
公
介
行
戦
兩
序
，
所
花
之
貲
用
孤 

llf
商
會
與
巾
政
府
一
手
均
負
担
，
聖
誕
節
户
週
. 

裏
，
共
載
述
來
客
約
十
三
萬
人
，

till
費
唄
支 

出
達 
萬
零
三
亘
兀 
商
會
負
抖
之
♦
半
中 

活
活
等
三
個
大
百
貨
公
司
，
每
一
公
同
負 

損
一 
千
元
，
其
他
公
司
分
担
餘
剰
費
用
。

,.:; E
 

電
話
公
司
預
用
億
元
 

新
建
內
陸
電
線
糸
統
 

(
雲
訊
)
卑
詩
省
電
話
公
司
總
裁
列
察
； 

臣
稱
：
核
公
司
，。
其
附
鳳
之
公
刃
，
將
花
費. 

一 億
三
干 
一
百
萬
元
弔
於
奧
近
拿
根
地
區
勇 

年
之
還 

iffi
系
統 *
建 T
 程
上
。

此
項
全
年
工
程
之
計
創
，
將
爲
該
公
司 

有
史
以
來
最
鉅
之 

T. 
程
。

全
部
預7
之
加
項
，
將
炸
爲
般
伸
火
進 

長
東
誼
話
線
路
開
闢
之
用
，
幷
有
部
份
將
用
一 

於
本
地
線
路
分
配
及
開
闢
之
用
。

一 

三
名
伐
木
工
人
失
踪
一
 

在
雪
崩
處
尋
一
具
屍
， 

C

怫
尼
訊
)
警
方
於
解
日
在
卑
詩
省
東 

一 

南
方
:
雪
崩
什
英
里 
五
尺
東
之
雲
堆P
,
 
:
 

尋
獲
尸
體 
具
，
已
被
證
實
爲
威
利
皮
爾
森
，

一 

上
週
四
皮
爾
森
一4
金
瑞
怫
均
爲
亜
省
人
;
、 

，
與
处
一
卑
詩
省
人
巴
瑞
特
乘
開
路
概
車
， 

離
聞
伐
木
工
地
後
，
即
吿
失
踪
。

匕
輛
劇
雪

!}!=] 路
無
及
点
理
雪
崩
之
專
家

，
亦
早
經
批
准
公

古
沙
克
於
購
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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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北
越
堅
持
美
欲
釋
俘
; 

二
缚
棄
警
勝
利
企
圖
一 

不
税
巴
勤
鑫
社
電
)
北
博
駐
巴
黎
和
談 

代
表
團
降
鼓
急
置
，.堅
認
美
總
統
匿
臣
能

夠
獲
得
一
解
跟
惠
需
俘
的
唯
家
徑
，
就
是 

要
放
薪
襄
恥
蒙
豚
利
的
濡
望
及
在
巴
黎
和 

.設
息
從
事
籌
談
判
。，」

一:
眩
項
朗*
噩
隶
示
針
聲
匿

H
H

咋
星
期
日 

晚.
,±華
潑
轉
金
視
強
話
的
湾
種
答8

， 

匿
臣
曾
說
及
美
酒
最
近
森
蚱
北
越
，
是 

|.\1爲 

共
零
1

畫

畫

禀

至

，
. 

仁

1

m

1

量

軽

噌

被

喘
 

户
，事
司
潞
湯
褓
持
一
.
部
的
的
顕
僚
駐 W
 

越
。

•

機

美
承
謳
上
週
炸
北
越
 

•

，.
;:7
将

;;「毆

*:.誕3
追
虫
叫
%
;
*
.

二

；

二
"
。 

曾
爱
惠
劣
天
氣
限
制

一»
原
生
仔
訂
金
伍   

1-萬
市
，
應
时
利
息
• 

了
英
便
繪
向
智
利
抗
議
一
 

二
戲
弄
女
皇
半
裸
照
片
： 

-
二
緊
童
地
牙
辭
路
透
社
*
)
傑
便
館
昨
曾 

嬴
十
利
出
釈
穴
議
存
關
』
雜
誌
舟
載
峨
弄
英 

「女
酷
爆e
憂
作
浴
断
債
段
十
.;

二
「
一
演
命 ̂
 疋
由
國
微
印
刷
局
承
印
，
刊 «
 

..
或
府
勞
女 

X-
的   

til
部
照
片
一
配
上
一 
位
半
裸

匿
臣
侑
州
、
如.冊
競
選
下
居
總
統
，
將 

再
受
広
也
济
面
牝
遡
注
射
棚
統
。.

，一
匿
臣
曾
在
新
年
接
受
哥
，倫
比
亞
廣
播
公

司
記
毒
的

「
以
聲
明
無
政
能
條
遊
」
 

:

接
受
美
滑
意
援
啰
一
 

1

-VK
治
拉
維
天
東
祐
就
輔)
以
色
列
新
聞 

甑
提
旅
里
利
糞
小,
以
毋
列
如
無
任
他
政
治.' 

像
砲
下
澄
定
驚 

•--?美   

^
 幽
靈*
噴
射
戰
可
森 

-

i

^

i

i

>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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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
?

l

l

I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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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
邊
事

 
:?缪

魂

嘴

園
 
,;

■! 

採
腕
的
行
動
及
馬
爾   

11«
島
撤
审
等
事
，件
，
迫
. 

厳/

fc>
处
擬
臺
蛇*
靑 

«.咋
論
親*
做
第
助
一 

1

l

i

i

^

i

l

 

KRÊ

ŜEK̂
^̂
K

:

據
發
何
者
貧
，前
對
歐
洲
硬
幣
存
放
I

 

指
金
鼠
匠
蜂
簷
禾
胡
而
加

”但
触
窿
爲
該
？ 

批
硬
卷
亳
蜂
祭
*

名
銀
行
收
集
而
來
，
単 

備
運
囘
幣

一
匿1181

不
將
再
競
選
"
二

「
'-/.《
呼
藜
路
透

iitt
電
)
據
外
交
界
消
息
： 

以
马
柵
天
使
尼
丹
將k
本
星
期
四H
訪
晤
總 

統
龐
也
杜 

.■.»企
圖 
fl
開
談
判
飞
催
局
， 

11 
謀 

- 
解
决 

L.I
國
訂
懈
五4
架
法
製
幻
影
式
喷
射
戰 

機
的
爭
號
問
趙."
改
善
兩
阈.的
關
傑
。 

貢

：
而
戚
歯
列
針
去
年
十I

月
間
開
电..
睿
 

>

以 «
同
意
討
論
法
國
欲
購
囘
該
批
戰
儘
的 

.
建
講
二
該
批
戰
*
原
匕
售
給
以
色
烈
，
毎 

舉

E

百
萬
元r

後
來
很
總
統
戴
高
樂
任
內
的 

獻
蓬
海
大
竺
-卜
，
不
能
修
如
以
虱
接
也
，
但 

談
判
陷
入
册
局   

V.
法
國一6

將
購
機
欺
項
酸
還 

...
、，
取
消
姉
山
，
而
以
國
則
盘
爲
遠
背
合
約
， 

麻
黯
償
瓶
舟 

;0;.  

/'u
'
.
  

'

 

1VY
傳
以
園
現
要
求
每
架
-.百
五
十
寓
元,

，1
„

，72
或
个
二
：

;
，：
，， 

V
T
G
華
播
顕
弊
透
社
電
》
美
國
防
部
發m
 

入
施
黎
堪
明
维
触
警
發
表
報
糸
，
證
更
國
上
一 

i

i

l

^

>

l

i

1

^

 

i

n

s

—
#

—

^
 

該
發
苜
人
瓏 

11:
有
席
此
次
大
爆
北
越 

後
的
破
壊
僧
軽
瀬
何
，
現
尙
在
詳
細
估
計   

*1 

，
但
惡
谷
的
步
碗
亦
影
响
值
始
飛
行

0-- 
上
 

北
越
黑
炉
傷
六
十
餘
人
 

:-::C

貝
硬
潑
遍
特
路
透
社
電.)
此
間
北
愛 

就
射
首
都 S
S
 滿
一
載
埠
泗
樽
的
火
曲
，.
引
 

在
」
演
t

將

iwl
l
^
*
 

璃
碎
片
向
週
塀
射
，
傷
及
六
十
二
人•
其

:":-:
;
二
：
■.,,'":.
二一"
言
三

”三
三
二
三
三
黑
之
士
目

^

l

i

i

l

s

^

i

l

E

^

l

E

號
/

V7

家
報
同
人
鞠
躬 

ŝsasnâ
m 

白宮溅卅 - 
人抵北京爲匿位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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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再

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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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強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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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北
京
覆
路
透
旭
   

:®整
美
國
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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